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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內自行車社團成員常見的運動傷害類型及傷後處理方

式。探討採取不同運動傷害防護措施對運動傷害類型及不同的運動傷害類型對運

動傷害處理之差異，進而提出有效的防護措施，盼能有效降低運動傷害的發生及

影響。本研究以台灣地區自行車社團成員為研究對象，採立意抽樣法進行問卷調

查，共發放700份，回收有效樣本共52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75.14%。將資料以

電腦SPSS 12.0 for Window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

析及Scheffe事後比較法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主要結果如下：一、不同背景

變項之自行車社團成員，運動傷害防護措施、運動傷害發生類型和運動傷害處理

情皆有顯著差異。二、採取不同運動傷害防護措施對運動傷害發生類型有顯著差

異。三、不同的運動傷害發生類型對運動傷害處理情形有顯著差異。根據研究結

果顯示，自行車社團成員運動傷害防護知識觀念越好，運動傷害發生情形越低，

而護具裝備的使用與運動傷害類型則無顯著差異。此外，運動傷害發生越嚴重，

對受傷尋醫行為及日後生活的影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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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types of sports injuries and 

sports injury processing of the members in cycling group.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taking effective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and the impact of 
sports injuries. The differences were explored between taking different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sports injuries types, and between different sports injuries types and 
sports injury processing. The cycling group members in Taiwan area was sampled. The 
judgement sampling method was conducted and a total of 700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distributed, 526 were valid, giving a valid rate of 75.14% for this survey. SPSS 12.0 for 
Windows package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employed for analyzing the data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way MANOVA and Scheffe post hoc metho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as as following : 1.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evention measures,various types of sports injuries and sports 
injury processing. 2.Those respondents taking different prevention measur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arious types of sports injuries. 3.Various types of sports 
injuri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orts injury process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tter sports injury prevention knowledge, the lower the probabilities of 
occurrence. And the use of protective gear and equipmen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arious types of sports injuries. In addition, the more seriously sports 
injuries occur , the greater impact on the medical seeking and the lif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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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臺 灣 近 十 幾 年 來 ， 由 於 國 民 所 得 不 斷 成 長 ， 生 活 品 質 愈

來 愈 受 重 視 ， 再 加 上 從 2 0 0 1年 開 始 實 施 周 休 二 日 後 ， 國 人 有

較 多 可 自 由 支 配 的 時 間 ， 休 閒 活 動 逐 漸 受 到 國 人 重 視 。 又 由

於 全 球 暖 化，氣 候 變 遷，國 際 油 價 不 斷 攀 升，環 保 意 識 抬 頭 ，

節 能 減 碳 蔚 為 風 潮 。 為 了 國 人 健 康 ， 2 0 0 2年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大

力 推 展 全 民 運 動，提 出「 運 動 人 口 倍 增 計 畫 」。一 夕 之 間，休

閒、環 保 及 健 康 遂 成 為 國 內 最 熱 門 的 議 題。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第 五 節 名 詞 釋 義 ， 茲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近 年 來 ， 休 閒 、 環 保 及 健 康 為 國 內 最 熱 門 的 議 題 。 自 行

車 運 動 因 兼 具 健 康 休 閒 與 環 保 節 能 概 念 ， 遂 成 為 國 人 最 喜 愛

的 戶 外 休 閒 活 動 之 一 。 以 往 被 認 為 只 是 代 步 工 具 的 自 行 車 ，

搖 身 一 變 成 為 最 熱 門 的 運 動 休 閒 器 材 ， 自 行 車 專 賣 店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在 各 地 紛 紛 開 業。根 據 交 通 部 統 計 處 2 0 1 0 年「 自 行 車

使 用 狀 況 調 查 」 摘 要 分 析 顯 示 ， 臺 灣 地 區 使 用 自 行 車 人 口 推

估 已 達 1 , 0 3 0 萬 人 ， 其 中 騎 乘 自 行 車 之 主 要 目 的 以 「 休 閒 、

運 動 、 旅 行 」 比 例 6 0 . 5 %為 最 高 。 以 騎 乘 頻 率 來 看 ， 每 週 騎

乘 自 行 車 者 比 例 最 高 佔 4 0 . 4 %， 每 週 平 均 騎 2 . 2 次 ； 另 外 ，

每 天 騎 乘 自 行 車 者 也 有 2 6 . 5 %， 可 見 國 內 民 眾 對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的 愛 好 與 普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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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7 年 4 月，國 內 知 名 導 演 陳 懷 恩 推 出 國 片「 單 車 環 島

日 誌 -練 習 曲 」， 片 中 提 到 「 有 些 事 現 在 不 做 ， 一 輩 子 都 不 會

做 了 ！ 」 喚 起 人 們 蟄 伏 已 久 自 我 挑 戰 的 企 圖 心 。 同 年 7 月 巨

大 機 械 董 事 長 劉 金 標 先 生 以 七 十 三 歲 高 齡 完 成 自 行 車 環 台 壯

舉 更 使 得 騎 自 行 車 環 島 的 人 數 不 斷 增 加 ； 同 年 9 月 ， 當 時 擔

任 台 北 市 長 的 馬 英 九 先 生 從 南 台 灣 騎 著 鐵 馬 遠 征 6 百 公 里 ，

更 鼓 舞 了 廣 大 的 自 行 車 騎 士 。 於 是 國 內 的 自 行 車 運 動 型 態 不

再 只 是 休 閒 活 動 而 已 ， 挑 戰 自 我 也 成 為 自 行 車 騎 士 的 共 同 目

標 之 一 。 於 是 各 地 自 行 車 同 好 紛 紛 組 成 社 團 ， 彼 此 交 換 騎 乘

心 得 ， 自 行 車 專 賣 店 也 陸 陸 續 續 成 立 自 行 車 隊 ， 提 供 必 要 的

技 術 協 助 與 服 務 ， 連 民 間 企 業 也 紛 紛 成 立 自 行 車 社 團 ， 甚 至

更 進 一 步 將 自 行 車 活 動 列 入 員 工 旅 遊 及 年 終 考 核 的 一 部 份

（ 如 王 品 集 團 ， 康 軒 文 教 事 業 等 ）。  

為 滿 足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自 我 挑 戰 的 慾 望 ， 於 是 為 自 行 車

運 動 所 舉 辦 的 各 種 活 動 的 就 有 越 騎 越 遠 ， 越 騎 越 高 的 趨 勢 ，

參 加 的 人 數 也 年 年 屢 創 新 高（ 如 N e v e r s t o p 系 列 活 動 等 ），見

表 1 - 1。  

表 1 - 1  
歷 年 來 參 加 N e v e r s t o p 系 列 活 動 人 數  

賽 事 名 稱  參 加 人 數  

N e v e r s t o p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挑戰陽金 P 字山道  8 7 0 4 2 2 1 ＊ 2 8 0 2  3 6 0 5

探 索 新 中 橫  8 2 2 2 1 1 1 5 0 1 1  災害路況不佳停辦

挑 戰 巔 峰 -武 嶺  8 1 6 4 1 6 7 4 4 7 0  5 7 2 5

洄 瀾 極 限 2 0 0 K  3 1 4 1 9 5 2 6 0 0 8  ＊ 1 4 6 9

  資 料 提 供 ： 台 北 市 自 由 車 委 員 會     註 ： ＊ 為 因 故 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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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運 動 時 間 和 強 度 的 提 升 ， 伴 隨 而 來 的 運 動 傷 害 案 例

也 時 有 所 聞 。 由 於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從 事 自 行 車 運 動 時 並 無 專

業 教 練 的 指 導 ， 通 常 對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的 知 識 和 觀 念 也 較 為 薄

弱。當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時，除 了 造 成 社 團 成 員 生 活 上 的 困 擾 外，

更 可 能 進 而 影 響 到 他 們 繼 續 從 事 自 行 車 運 動 的 意 願 。 然 而 吳

重 達 （ 2 0 0 4） 表 示 運 動 傷 害 是 可 以 預 防 的 ， 他 認 為 預 防 運 動

傷 害 的 方 法 主 要 在 於 瞭 解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的 機 轉 、 選 擇 適 當 的

場 地 、 使 用 正 確 的 裝 備 、 遵 守 運 動 規 則 、 運 動 前 充 分 熱 身 及

正 確 的 訓 練 方 式 。 綜 觀 國 內 對 於 自 行 車 運 動 傷 害 通 常 只 見 於

醫 學 症 狀 上 病 理 之 研 究 ， 或 只 針 對 自 行 車 專 業 運 動 選 手 所 做

的 統 計 研 究 。 對 於 運 動 強 度 較 一 般 休 閒 騎 乘 者 強 又 不 到 專 業

自 行 車 運 動 員 程 度 的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 相 關 運 動 傷 害 的 研 究

付 之 闕 如 。 因 此 ， 欲 進 行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運 動 傷 害 現 況 及 防

護 措 施 之 研 究 ， 藉 以 瞭 解 國 內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運 動 傷 害 的 發

生 類 型 及 傷 後 的 處 理 情 形 與 避 免 傷 害 應 採 取 的 防 護 措 施 ， 以

提 供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運 動 傷 害 的 預 防 與 處 置 之 參 考 ， 更 期 待

能 對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運 動 傷 害 的 後 續 研 究 有 所 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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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及 動 機 ，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國 內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之 人 口 背 景 現 況 與 探 討 其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措 施 、 傷 害 發 生 類 型 、 及 傷 後 處 理 之 情 形 。  

二 、 分 析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措 施 對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類 型 及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類 型 對 傷 後 處 理 情 形 之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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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之 問 題 如 下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措 施 之

差 異 為 何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類 型 之

差 異 為 何 ？  

三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 運 動 傷 害 處 理 情 形 之

差 異 為 何 ？  

四 、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措 施 對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類 型

之 差 異 為 何 ？  

五 、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類 型 對 運 動 傷 害 處 理 情 形

之 差 異 為 何 ？  

 



 

 6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 一 ）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之 運 動 傷 害 ， 因

此 ， 依 研 究 目 的 選 取 國 內 各 自 行 車 社 團 成 員 中 ， 具 備

相 當 社 團 活 動 參 與 經 驗 者 做 為 問 卷 調 查 對 象 。  

（ 二 ） 研 究 變 項  

本 研 究 變 項 為 上 述 成 員 因 從 事 各 種 自 行 車 相 關 活

動 或 比 賽 ， 所 造 成 之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類 型 及 傷 後 處 理 情

形 與 所 採 取 之 防 護 措 施 ， 從 事 自 行 車 以 外 之 活 動 所 受

的 傷 害 不 列 入 本 研 究 範 圍 。  

二 、 研 究 限 制  

（ 一 ） 本 研 究 對 象 分 佈 在 臺 灣 北 、 中 、 南 、 東 四 區 ， 無 法 針

對 受 試 者 集 中 施 測 ， 可 能 因 不 同 時 空 背 景 及 其 他 外 力

因 素 而 造 成 偏 差 ， 此 屬 於 問 卷 調 查 法 之 限 制 。  

（ 二 ） 運 動 傷 害 資 料 是 以 回 憶 法 自 填 調 查 問 卷 ， 受 試 者 填 答

的 配 合 度 及 正 確 性 是 無 法 完 全 掌 握 的 ， 因 此 僅 能 假 設

所 有 受 試 者 回 答 本 問 卷 時 皆 能 依 據 實 際 狀 況 回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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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名 詞 釋 義  
 

為 釐 清 本 研 究 中 所 使 用 諸 多 相 關 的 專 有 名 詞 ， 故 於 本 節

中 特 予 相 關 名 詞 定 義 之 解 釋 如 下 ：  

一 、 自 行 車 社 團 ( c y c l i n g  g r o u p )：  

張 良 漢 、 蘇 士 博 （ 2 0 0 0） 指 出 運 動 性 社 團 是 指 以 提 昇 運

動 技 術 水 準 及 培 養 終 身 運 動 技 能 或 相 同 運 動 嗜 好 而 結 合 的 社

團 ， 如 ： 網 球 社 、 保 齡 球 社 …等 。  

在 本 研 究 所 謂 之 自 行 車 社 團 定 義 為 ， 為 提 升 自 行 車 運 動

技 術 水 準 及 從 事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為 目 的 ， 所 組 成 之 民 間 團 體

稱 之。包 含 自 行 車 隊、自 行 車 俱 樂 部 及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社 團。 

二 、 運 動 傷 害 ( s p o r t s  i n j u r y )：  

運 動 傷 害 的 定 義 在 說 明 ， 凡 是 和 運 動 有 關 而 發 生 的 一 切

傷 害 都 可 以 列 入 運 動 傷 害 的 範 圍 （ 王 順 正 ， 1 9 9 9） 。 例 如 ：

運 動 時 踝 關 節 外 側 韌 帶 扭 傷 、 肢 體 被 鈍 物 挫 傷 或 撞 傷 、 肌 肉

拉 傷 等 ， 都 是 大 家 相 當 熟 知 的 運 動 傷 害 。 換 句 話 說 ， 運 動 傷

害 專 指 因 運 動 而 產 生 的 身 體 特 殊 傷 害 情 形 ， 以 有 別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一 般 身 體 或 肢 體 的 傷 害 。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運 動 傷 害 是 以 參 與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 訓 練

或 比 賽 之 相 關 活 動 ， 因 外 在 或 內 在 的 力 量 作 用 ， 在 身 體 的 外

部 或 內 部 ， 屬 於 急 性 或 慢 性 ， 在 運 動 中 或 運 動 後 所 造 成 的 身

體 組 織 傷 害 為 主 ， 與 一 般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非 運 動 狀 態 下 所 受 的

傷 害 不 同 。  

三 、 運 動 傷 害 類 型 ( s p o r t s  i n j u r y  t y p e )：  

運 動 傷 害 的 分 類 方 法 學 者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看 法 與 主 張 ， 如

依 照 受 傷 的 情 況 或 症 狀 的 病 史 來 區 分 時 ， 大 致 可 分 為 累 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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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傷 害 和 急 性 運 動 傷 害 兩 種 。  

（ 一 ）累 積 性 運 動 傷 害 ( c u m u l a t i v e  t r a u m a  d i s o r d e r  s y n d r o m e，

C T D s )：  

累 積 性 運 動 傷 害 是 因 肢 體 過 度 的 使 用 所 引 起 ， 或 者 因 急

性 運 動 傷 害 處 理 不 當 及 尚 未 痊 癒 又 再 度 受 傷 所 引 起 的 累 積 性

傷 害 ， 此 種 傷 害 類 型 可 分 為 肌 腱 炎 ( t e n d i n i t i s ) 、 關 節 炎

( a r t h r i t i s )、神 經 炎 ( n e u r i t i s )以 及 疲 勞 性 骨 折 ( s t r e s s  f r a c t u r e s )

等 （ 江 金 裕 ， 2 0 0 3； 黃 啟 煌 等 ， 2 0 0 3） 。  

（ 二 ） 急 性 運 動 傷 害 ( a c u t e  s p o r t s  i n j u r i e s )：  

所 謂 「 急 性 運 動 傷 害 」 是 指 單 一 次 內 發 性 或 外 因 性 的 刺

激 ， 使 組 織 器 官 破 壞 的 現 象 。 就 急 性 運 動 傷 害 的 性 質 而 言 ，

可 分 為 ： 肌 肉 拉 傷 ( s t r a i n ) 、 韌 帶 扭 傷 ( s p r a i n ) 、 挫 傷

( c o n t u s i o n ) 、 抽 筋 ( c r a m p ) 、 骨 折 ( f r a c t u r e ) 、 關 節 脫 臼

( d i s l o c a t i o n )、開 口 創 傷（ t r a u m a，如 擦 傷、裂 傷、創 傷 等 ）。 

四 、 運 動 防 護 措 施 ( p r e v e n t i o n  m e a s u r e s )：  

運 動 防 護 措 施 是 指 為 避 免 運 動 時 造 成 運 動 傷 害 ， 在 運 動

前 後 所 做 的 安 全 防 護 工 作 。 包 含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知 識 觀 念 及 使

用 預 防 運 動 傷 害 或 保 護 已 受 傷 部 位 之 器 材 。 換 言 之 ， 是 能 夠

注 意 場 地 與 設 備 安 全 ， 熟 悉 運 動 安 全 的 技 巧 以 避 免 身 體 受

傷。內 容 包 含 身 體 檢 查、器 材 的 選 用 與 調 整、各 種 護 具 使 用 、

肌 力 訓 練 、 適 當 的 暖 身 與 收 操 、 熱 疾 病 預 防 等 事 項 。  

五 、 運 動 傷 害 處 理 ( s p o r t s  i n j u r y  p r o c e s s i n g )：  

在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之 後 ， 為 了 將 身 心 傷 害 降 到 最 低 ， 盡 快

恢 復 健 康 狀 態 ， 對 受 傷 人 員 或 受 傷 部 位 所 採 取 的 處 置 方 式 。

其 中 包 含 受 傷 時 的 尋 醫 行 為 ， 傷 後 復 原 情 形 及 對 日 後 從 事 自

行 車 運 動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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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自 覺 用 力 程 度 ( rat ing of  perceived exert ion，RPE)：  

在 本 研 究 中 應 用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來 衡 量 運 動 強 度 ，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是 由 瑞 典 生 理 學 家 G u n n a r  B o r g  ( 1 9 6 2 ,  1 9 7 8 ,  1 9 8 2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心 理 生 理 量 表 。 這 種 量 表 是 透 過 知 覺 上 的 努 力 程

度 判 斷 ， 整 合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 呼 吸 循 環 系 統 與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的 身 體 活 動 訊 息 ， 建 立 每 個 人 身 體 活 動 狀 況 的 知 覺 感 受 ， 依

程 度 分 為 非 常 輕 鬆 、 有 點 輕 鬆 ， 有 點 吃 力 、 覺 得 吃 力 、 非 常

吃 力、極 度 吃 力。自 覺 用 力 程 度 ( R P E )常 被 使 用 於 當 心 跳 不 能

被 正 確 評 估 的 時 候 。 本 研 究 因 自 行 車 騎 士 使 用 心 跳 表 情 形 並

不 普 遍 ， 騎 乘 時 測 量 心 跳 有 困 難 ， 故 選 用 自 覺 用 力 程 度 來 表

示 運 動 強 度 。 採 用「 6 至 2 0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時 ， 自 覺 強 度 的

值 與 心 跳 率 的 實 際 關 係 ， 受 到 運 動 者 的 年 齡 （ 例 如 年 紀 大 者

最 大 心 跳 率 較 低 ） 、 參 與 運 動 訓 練 狀 況 （ 例 如 不 常 運 動 的 肥

胖 者 安 靜 休 息 的 心 跳 率 可 能 達 到 每 分 鐘 8 0 次 ）、運 動 的 方 式

（ 例 如 腳 踏 車 運 動 僅 以 腿 部 踏 車 ， 有 別 於 跑 步 或 游 泳 時 的 全

身 活 動 ） 、 以 及 運 動 者 的 個 別 能 力 差 異 等 ， 會 有 不 同 的 差 異

狀 況 ； 通 常 ， 2 0 歲 左 右 、 經 常 運 動 的 年 輕 人 ， 自 覺 量 表 的 值

乘 以 1 0 後，與 運 動 時 心 跳 率 的 差 在 - 2 0 至 - 3 0 之 間（ 王 順 正 ，

1 9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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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針 對 研 究 主 題 的 相 關 文 獻 ， 共 分 為 七 節 ： 第 一 節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之 起 源 及 發 展 與 特 性 ； 第 二 節 自 行 車 的 運 動 傷

害 ； 第 三 節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的 原 因 與 處 理 方 式 ； 第 四 節 運 動 傷

害 之 防 護 措 施 ； 第 五 節 自 行 車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原 因 與 處 理 及 防

護 措 施 ； 第 六 節 自 行 車 運 動 傷 害 之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 第 七 節 本

章 結 語 ， 茲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之 起 源 及 發 展 與 特 性  

 

一 、 自 行 車 運 動 的 起 源  

自 行 車 的 名 稱 非 常 多，有 人 稱 它 為「 單 車 」、「 自 由 車 」、

「 腳 踏 車 」 、 「 自 轉 車 」 、 「 鐵 馬 」 或 「 孔 明 車 」 ， 是 一 種

有 二 個 輪 子 ， 主 要 靠 人 力 踩 踏 提 供 前 進 動 力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是 一 種 很 普 遍 的 交 通 工 具 。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自 行 車 騎 士 協 會 及

美 國 P e d a l i n g  H i s t o r y  B i c y c l e  M u s e u m  的 資 料 指 出 1 4 9 3年 達

文 西 ( L e o n a r d o  d a  V i n c i .義 大 利 人 )是 第 一 位 提 出 二 輪 車 概 念

的 設 計 者 ， 當 時 在 他 的 手 繪 稿 裏 的 二 輪 車 就 有 鍊 條 裝 置 的 雛

型 ， 但 是 當 時 達 文 西 的 設 計 並 未 實 際 製 作 成 二 輪 車 。 自 行 車

創 始 於 1 7 9 1年，雛 型 主 體 為 木 製，以 兩 足 蹬 踏 地 面 推 動 前 進，

無 轉 向 系 統 。 1 8 1 7年 發 明 具 有 轉 向 系 統 的 二 輪 車 。 自 1 8 3 9年

後 ， 才 發 明 了 以 腳 踩 踏 板 的 方 式 驅 動 後 輪 ， 成 為 第 一 輛 雙 腳

可 離 地 的 二 輪 車 ， 後 來 我 們 稱 之 為 「 腳 踏 車 」 。 1 8 6 1年 發 明

了 前 輪 驅 動 的 二 輪 車 ， 由 於 是 把 曲 柄 和 踏 板 連 結 於 前 輪 ， 直

接 在 車 輪 上 驅 動 ， 使 得 操 作 構 造 上 簡 單 了 許 多 。 1 8 8 1年 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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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 絲 輪 輻 。 直 至 1 8 8 5年 由 英 國 人 所 設 計 的 腳 踏 車 ， 其 前 後 兩

輪 大 小 相 同 、 以 鍊 條 驅 動 後 輪 ， 被 公 認 為 是 現 代 腳 踏 車 的 原

型 。 1 9 3 5年 採 用 手動變速裝置， 隨 著 科 技 的 日 新 月 異 ， 使 用 的

材 料 及 技 術 推 陳 出 新 ， 以 至 於 今 日 如 此 精 巧 之 構 造 。 其 詳 細

發 展 過 程 ， 如 表 2 - 1所 示 。  
表 2 - 1  
自 行 車 發 展 過 程 表 一 覽 表  
年代  國家 發展事件  
1493 義大利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當時在他的手繪稿裏的二

輪車就有鍊條的雛型，但是當時達文西的設計並未製

成實際的二輪車。  
1791 法國 發明的第一輛二輪車，其結構全部以木頭製造，以動

物造型的橫樑為主體。無轉向系統。騎乘者以雙腳反

覆蹬、撥地面使車子前進。  
1817 德國 發明具有轉向系統的二輪車，結構為木製車體，配上

鐵製車輪，操縱桿連接前輪控制前輪轉向。  
1839 英國 發明了後輪驅動腳踏車，操作方式是以雙腳踩踏車輪

前面踏板型的連桿作往復運動，連桿組驅動後輪曲柄

使後輪轉動。  
1861 法國 把曲柄和踏板連結於前輪，作為驅動的方式。  
1869 法國 發明滾珠軸承式輪轂，用鍊條來驅動後輪，出現了安

全型自行車。  
1874 英國 發明使用鋼絲輪輻的輪圈。  
1885 英國 發表的Rover III安全腳踏車，前後兩輪大小一樣、鍊

條後輪驅動，是被公認為現代腳踏車的原型。  
1888 愛爾蘭 發展出世界第一台有氣壓輪胎的自行車。  
1904 法國 陸軍發展出世界第一台折疊式的自行車。  
1935 英國 發展出世界第一台手動變速自行車。  
1938 美國 設計出前輪煞車、懸吊、避震的登山車。  
1951 義大利 推出運動用自行車。  
1985 日本 推出SIS線控式變速裝置。  
1986 美國 推出碳纖維骨架的自行車。  
資料來源：為本研究依據文獻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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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自 行 車 的 誕 生 也 興 起 了 自 行 車 運 動 。 1 8 1 8年 英 國 的

鐵 匠 及 機 械 師 丹 尼 強 生 ( D e n n i n g  J o h n s o n )率 先 以 鐵 造 取 代 了

木 頭 材 質 ， 以 鐵 造 取 代 了 車 輪 的 骨 架 ， 接 著 他 又 在 倫 敦 創 辦

了 兩 所 學 校 以 訓 練 人 們 學 習 及 騎 乘 自 行 車 。 1 8 1 9年 英 國 、 德

國 先 後 成 立 了 自 行 車 發 展 史 上 最 早 的 自 行 車 學 校 ， 教 人 如 何

騎 玩 具 馬 ( H o b b y  H o r s e )。 在 當 時 沒 有 火 車 、 汽 車 的 時 代 ， 交

通 工 具 以 馬 車 為 主 的 法 國 、 英 國 、 美 國 形 成 了 競 相 爭 騎 玩 具

馬 的 風 氣 ， 人 們 跨 上 了 玩 具 馬 用 力 蹬 踩 ， 車 行 速 度 越 快 ， 車

子 就 越 平 穩 ， 這 個 騎 玩 具 馬 的 風 氣 在 歐 美 地 區 持 續 了 約 十 年

的 歷 史 ， 可 以 說 是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的 濫 觴 。  

騎 自 行 車 真 正 成 為 運 動 項 目 ， 最 早 起 源 於 法 國 ， 1 8 6 7年

M i c h a u x成 立 公 司 ， 並 開 始 大 量 製 造 自 行 車 ， 此 時 自 行 車 開

始 進 入 量 產 化 的 階 段 。 由 於 大 量 推 廣 使 用 ， 於 是 法 國 在 1 8 6 8

年 在 競 馬 場 舉 辦 有 史 以 來 第 一 場 自 行 車 競 賽 。 1 8 9 3年 第 一 屆

世 界 業 餘 自 行 車 錦 標 賽 在 美 國 芝 加 哥 舉 行 ， 1 8 9 5年 組 織 了 首

屆 世 界 職 業 自 行 車 錦 標 賽 ， 1 8 9 6年 自 行 車 比 賽 就 被 列 為 奧 運

會 主 要 比 賽 項 目 。 近 年 來 各 種 自 行 車 比 賽 多 達 幾 百 個 ， 其 中

尤 以 1 9 0 3年 開 始 舉 辦 ， 行 程 3 9 0 0公 里 的 環 法 自 行 車 大 賽 最 為

著 名 。 到 了 1 9 5 0年 代 ， 法 國 自 行 車 運 動 員 厭 倦 了 在 現 代 化 公

路 上 枯 燥 的 訓 練 和 比 賽 ， 他 們 到 丘 陵 地 帶 尋 找 新 的 環 境 、 新

的 挑 戰 ， 於 是 一 種 全 新 的 運 動 方 式 產 生 了 。 直 至 1 9 7 0年 代 美

國 電 影「 O n  A n y  S u n d a y」造 成 緣 起 於 加 州 的 越 野 單 車 ( B M X )

在 美 國 廣 為 流 行 。 由 一 群 美 國 嬉 皮 所 發 展 出 的 越 野 登 山 車 ，

把 競 速 用 的 公 路 車 的 輪 寬 加 大 、 改 為 平 直 把 手 ， 成 為 一 項 最

新 的 戶 外 休 閒 運 動 並 在 1 9 7 0年 代 中 期 蔚 為 風 氣 。 於 是 挑 戰

賽 、 極 限 賽 、 越 野 賽 、 山 地 自 行 車 賽 、 鐵 人 三 項 等 各 式 各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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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比 賽 紛 紛 出 籠 。 又 由 於 摺 疊 及 快 拆 式 的 前 後 輪 裝 置 的 發

明 ， 增 加 了 自 行 車 隨 身 攜 帶 或 隨 車 運 載 的 便 利 性 ， 車 身 材 質

也 越 來 越 輕 巧 、 色 彩 和 週 邊 配 備 又 多 樣 化 ， 使 得 自 行 車 的 騎

乘 變 得 更 有 樂 趣 ，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於 是 成 為 一 種 既 能 展 現 個

人 風 格 又 充 滿 時 尚 品 味 的 運 動 。  

二 、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發 展 現 況  
自 行 車 運 動 在 國 外 早 已 行 之 有 年 ， 以 歐 洲 為 例 ， 法 國 的

環 法 自 行 車 賽 ( T o u r  d e  F r a n c e )是 公 路 自 行 車 運 動 界 中 的 年 度

盛 會 ， 也 是 法 國 最 為 人 知 的 體 育 運 動 賽 事 之 一 。 百 餘 年 來 ，

自 行 車 在 法 國 ， 由 單 純 代 步 的 交 通 工 具 ， 成 為 鍛 鍊 身 體 和 休

閒 活 動 之 健 身 器 材 。 而 「 世 界 無 車 日 」 活 動 最 早 也 是 在 1 9 9 8

年 源 起 於 法 國 。 因 歐 洲 許 多 城 市 汽 機 車 大 幅 的 成 長 ， 導 致 環

保 問 題 日 益 嚴 重，1 9 9 8年 9月 2 2日 法 國 土 地 規 劃 及 環 境 部 門 於

是 發 起 無 車 日 活 動 ， 以 「 I n  t o w n ,  W i t h o u t  m y  c a r」 為 口 號 ，

結 果 全 法 國 有 3 5個 城 鎮 響 應 這 項 活 動 ， 並 獲 得 多 數 城 市 居 民

響 應 。 後 來 歐 洲 委 員 會 及 公 共 環 境 董 事 會 決 定 支 持 無 車 日 活

動 ， 世 界 各 國 也 陸 續 跟 進 ， 約 定 每 年 9月 2 2日 舉 辦 無 車 日 活

動。由 於 9月 2 2日 是 最 初 歐 洲 各 國 響 應 此 活 動 的 日 子，後 來 更

吸 引 了 包 括 臺 灣 等 眾 多 國 家 紛 紛 起 來 響 應 ， 進 而 形 成 目 前 的

「 9 2 2國 際 無 車 日 」 （ 李 啟 鴻 ， 2 0 1 0） 。  

目 前 在 歐 美 將 自 行 車 融 入 生 活 早 已 行 之 多 年 ， 不 管 是 工

作 、 通 勤 、 生 活 、 休 閒 運 動 都 與 自 行 車 密 不 可 分 。 如 荷 蘭 、

丹 麥 、 法 國 、 德 國 、 美 國 等 皆 是 自 行 車 發 展 蓬 勃 國 家 ； 在 荷

蘭 ， 平 均 每 人 就 擁 有 1 . 1 1輛 自 行 車（ 賀 先 蕙 ， 2 0 0 8 a）， 由 於

荷 蘭 政 府 積 極 倡 導 民 眾 騎 乘 自 行 車 ， 再 轉 搭 捷 運 ， 因 此 到 處

可 見 荷 蘭 人 騎 自 行 車 上 班、上 學、休 閒 與 購 物，全 境 3 0 0多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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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站 提 供 居 民 攜 帶 自 行 車 隨 行 運 輸 的 服 務 。 因 此 ， 自 行 車 不

但 在 荷 蘭 日 常 生 活 中 居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 就 連 休 閒 渡 假 時 自 行

車 被 使 用 的 程 度 ， 更 居 歐 洲 之 冠 ； 在 丹 麥 ， 夏 天 約 有 7 0％ 的

年 輕 人 騎 自 行 車 上 下 班 ， 政 府 更 計 劃 於 2 0 1 2年 時 將 自 行 車 通

勤 率 提 升 至 4 0％ ( C i t y  o f  M e l b o u r n e , 2 0 0 7 )； 在 德 國 騎 自 行 車

旅 行 也 蔚 為 風 氣 ， 書 店 隨 處 可 見 製 作 精 美 又 詳 細 的 自 行 車 路

線 圖 。 在 歐 洲 自 行 車 漸 漸 成 為 主 要 的 交 通 工 具 ， 騎 乘 自 行 車

不 僅 是 一 種 時 尚 、 環 保 的 象 徵 ， 更 成 為 一 種 生 活 的 態 度 。 根

據 研 究 指 出 ， 在 美 國 騎 自 行 車 是 第 二 受 歡 迎 的 運 動 ( M o r a n ,  

W i l k i n s o n  Ⅲ  a n d  F r e m o n t ,  1 9 8 6 )， 在 亞 洲 地 區 ， 日 本 以 自 行

車 為 交 通 工 具 的 比 率 達 1 4％，高 於 英、德、比 利 時（ 賀 先 蕙 ，

2 0 0 8 b）；在 臺 灣，推 動 自 行 車 休 閒 的 相 關 活 動 和 推 廣 政 策 在

近 幾 年 來 由 被 動 轉 為 積 極 ， 也 造 成 了 一 股 「 單 車 熱 」 。  

 

三 、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在 國 內 的 發 展  

臺 灣 的 自 行 車 產 業 擁 有 全 世 界 一 流 製 造 及 設 計 水 準 ， 地

理 環 境 也 非 常 適 合 發 展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 臺 灣 自 行 車 產 業 自

1 9 7 0年 以 低 廉 的 勞 動 力 成 本 及 產 品 的 競 爭 優 勢 ， 順 利 打 進 歐

美 的 自 行 車 市 場 ， 從 1 9 8 0年 開 始 更 進 一 步 的 取 代 日 本 成 為 全

球 最 大 自 行 車 輸 出 國 ， 並 贏 得 「 自 行 車 王 國 」 的 美 譽 （ 吳 佩

蓁 ， 2 0 0 3） 。 然 而 ， 臺 灣 所 生 產 的 自 行 車 大 多 外 銷 ， 9 2 %的

單 車 外 銷 到 國 外 ， 國 人 僅 消 費 8 %的 自 行 車 ， 平 均 1 0 0人 裡 只

擁 有 5輛 自 行 車。儘 管 如 此，近 年 來 因 國 際 油 價 不 斷 攀 升，全

球 暖 化 ， 環 保 意 識 抬 頭 ， 政 府 為 了 推 動 全 民 運 動 ， 實 施 打 造

運 動 島 計 畫 ， 積 極 建 構 全 島 自 行 車 道 網 路 。 民 眾 從 事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風 氣 也 日 趨 熱 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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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行 車 運 動 發 展 在 我 國 歷 史 尚 淺 ， 為 近 三 十 年 之 事 ； 其

有 組 織 且 積 極 地 推 行 尚 不 足 二 十 年 ，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更 是 近

五 年 才 開 始 推 展 。 臺 灣 地 區 人 口 數 約 為 2 3 0 0萬 人 ， 根 據 蓋 洛

普 市 場 調 查 ， 臺 灣 目 前 自 行 車 騎 乘 人 口 從 2 0 0 6年 的 3 6萬 人 增

加 至 2 0 0 8年 的 7 0萬 人，成 長 率 高 達 1 1 2 %，雖 其 中 有 八 成 比 例

將 自 行 車 作 為 休 閒 用 途 ， 但 騎 乘 人 口 數 卻 僅 占 總 人 口 數 4 %

（ 經 建 會 管 制 考 核 處， 2 0 0 8）。雖 然 如 此，企 業 與 團 體 大 力 的

贊 助 推 廣 也 讓 自 行 車 騎 乘 風 氣 日 漸 興 盛 ， 自 行 車 騎 乘 人 口 不

斷 增 加 （ 林 家 楨 ， 2 0 0 8） 。 成 立 於 1 9 8 9年 的 「 財 團 法 人 捷 安

特 體 育 基 金 會 」 是 國 內 第 一 個 專 門 以 推 廣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為

目 的 的 基 金 會 ， 並 於 2 0 0 0年 擴 編 更 名 為 「 財 團 法 人 自 行 車 新

文 化 基 金 會 」；而 成 立 於  1 9 9 9年 的「 自 行 車 騎 士 協 會 」也 是

以 推 廣 自 行 車 運 動 為 目 的 。 2 0 0 2年 因 有 鑑 於 單 車 安 全 宣 導 的

必 要 性，成 立 了「 功 學 社 K H S單 車 學 校 」，不 但 陸 續 研 發 自 行

車 乘 騎 安 全 技 術，更 是 寓 教 於 樂，每 月 舉 辦 二 次 以 上 的 活 動，

以 期 能 更 有 效 率 更 健 康 的 推 展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 由 此 可 知 ，

臺 灣 自 行 車 產 業 的 蓬 勃 發 展 及 企 業 團 體 的 極 力 推 動 ， 對 全 台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風 潮 的 盛 行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  

自 行 車 道 的 普 遍 設 置 也 是 影 響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成 長 的 主

要 因 素 之 一 ， 臺 灣 自 行 車 道 的 發 展 源 自 台 北 市 於 1 9 9 1年 試 辦

第 一 條 以 通 勤 休 閒 為 主 的 自 行 車 道 ， 位 於 台 北 敦 化 北 路 銜 接

民 權 東 路 至 南 京 東 路 。 並 於 1 9 9 0年 在 淡 水 河 至 新 店 溪 處 ， 利

用 河 濱 高 灘 地 設 置 以 休 閒 遊 憩 為 主 的 自 行 車 道 系 統 。 1 9 9 7年

政 府 以 城 鄉 新 風 貌 計 畫 ， 於 台 東 縣 關 山 鎮 設 置 以 觀 光 遊 憩 為

主 的 關 山 環 鎮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 正 式 開 啟 自 行 車 觀 光 產 業 的 發

展 。 台 北 市 並 於 2 0 0 0年 建 置 完 成 ， 以 提 供 通 勤 休 閒 為 主 要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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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的 淡 水 捷 運 線 自 行 車 道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於 民 國 9 8年 提

出 中 程 施 政 計 畫（ 9 9至 1 0 2年 度 ）自 行 車 道 整 體 路 網 規 劃 建 設

計 畫，本 項 計 畫 新 增 自 行 車 道 估 計 為 1 , 5 0 0公 里，每 年 自 行 車

道 增 加 數 量 為 ： 9 8年 增 加 1 5 0公 里 、 9 9年 增 加 4 2 0公 里 、 1 0 0

年 增 加 5 0 0公 里、 1 0 1年 增 加 4 3 0公 里。欲 將 自 行 車 道 規 劃 以 區

域 性、全 面 性 及 整 體 性 的 運 動 休 閒，將 自 行 車 產 業 提 昇 層 級，

提 供 國 民 一 個 休 閒 運 動 的 場 所 ， 逐 步 建 構 地 方 性 路 網 ， 並 銜

接 環 島 及 區 域 路 網 ， 提 供 完 整 休 閒 自 行 車 道 系 統 。 預 期 建 構

出 系 統 性 的 自 行 車 路 網 與 綠 色 休 閒 觀 光 路 網 ， 並 結 合 各 縣 市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及 主 要 旅 遊 景 點 ， 帶 動 區 域 及 地 方 發 展 。  

根 據 2 0 0 9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重 大 政 策 － 單 車 成 年 禮 一 文

中 指 出 ， 在 2 0 0 8  年 國 內 自 行 車 運 動 人 口 已 達  2 3 . 5％ ， 在 今

日 ， 自 行 車 可 說 是 全 民 運 動 了 。 由 此 可 知 ， 政 府 為 了 推 動 自

行 車 運 動 ， 而 將 其 列 為 重 要 的 政 策 可 謂 是 不 遺 餘 力 。 目 前 已

有 了 相 當 顯 著 的 成 效 。 下 列 將 近 幾 年 來 政 府 推 動 自 行 車 的 相

關 政 策 與 計 畫 整 理 ， 如 表 2 - 2  所 示 。  

表 2 - 2  
政 府 推 動 自 行 車 的 相 關 政 策 與 計 畫  
年 代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2 0 0 2  行政院體委會 臺灣地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與設置  
2 0 0 2  臺北市政府  開始舉辦「無車日」  
2 0 0 4  行政院體委會 推行全國自行車道系統計劃  
2 0 0 5  行政院體委會 九十五年度運動人口倍增計畫  
2 0 0 6  行政院  千里自行車道、萬里步道計畫  
2 0 0 6  教育部  臺灣自行車島與校園自行車運動及走路上學實施計畫 
2 0 0 7  行政院體委會 選定5月5日為「臺灣自行車日」  
2 0 0 9  行政院體委會 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  
2 0 0 9  行政院體委會 單車成年禮  
2 0 1 1  行政院體委會 100年打造運動島計畫暨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  
資料來源：為本研究依據文獻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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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8年 運 動 城 市 排 行 榜 調 查 報 告 中 指 出 ， 臺 灣 最 常 從 事

的 運 動 類 型 中，以 戶 外 運 動 ( 7 9 % )比 例 最 高，其 中 自 行 車 運 動

更 是 從 2 0 0 7年 ( 1 1 . 5 % )的 第 五 名 成 長 至 2 0 0 8年 ( 2 3 . 5 % )的 第 三

名 。 根 據 交 通 部 統 計 處 民 國 9 9年 「 自 行 車 使 用 狀 況 調 查 」 摘

要 分 析 顯 示 ， 至 9 8年 底 止 臺 灣 地 區 自 行 車 道 （ 含 專 用 道 、 與

行 人 共 用 道 等 ）， 累 計 長 度 2 , 1 7 0 公 里 ， 比 9 7 年 大 幅 增 加

4 8 . 4 %。 臺 灣 地 區 使 用 自 行 車 人 口 推 估 已 達 1 , 0 3 0萬 人 ， 其 中

騎 乘 自 行 車 之 主 要 目 的 以 「 休 閒 、 運 動 、 旅 行 」 比 例 6 0 . 5 %

為 最 高 。 以 騎 乘 的 頻 率 來 看 ， 每 週 騎 乘 自 行 車 者 比 例 最 高 佔

4 0 . 4 %， 每 週 平 均 騎 乘 2 . 2次 ； 另 外 ， 每 天 騎 乘 自 行 車 者 也 有

2 6 . 5 %， 顯 見 國 內 民 眾 對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的 愛 好 。 此 外 ， 隨

著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風 氣 的 盛 行 ， 自 行 車 相 關 的 雜 誌 也 一 一 出

版 發 行 ， 如 單 車 誌 、 樂 活 單 車 、 鐵 馬 拜 客 、 B i c y c l e  C l u b等 。

自 2 0 0 8年 起 大 甲 媽 祖 遶 境 活 動 舉 辦 了「 2 0 0 8媽 祖 萬 人 崇 B I K E

自 行 車 活 動 」 ， 更 將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與 宗 教 文 化 和 城 市 觀 光

三 者 相 結 合 ， 在 2 0 1 0年 時 更 吸 引 多 達 5 1 3 2人 報 名 參 加 。 所 以

根 據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近 年 來 的 蓬 勃 發 展 ， 可 以 預 知 臺 灣 未 來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發 展 深 具 潛 力 。  

 

四 、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之 特 性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不 像 球 類 或 田 徑 運 動 ， 只 能 在 特 定 地 點

或 時 間 才 能 從 事 。 自 行 車 迷 人 的 地 方 在 於 它 可 以 是 生 活 中 的

一 部 分 ， 也 可 以 是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 不 受 場 地 和 時 間 限 制 。 不

論 你 是 要 通 勤 上 班 、 休 閒 娛 樂 、 運 動 健 身 、 自 我 挑 戰 、 外 出

旅 遊 、 紓 解 壓 力 、 親 子 互 動 或 拓 展 人 際 關 係 ， 隨 時 隨 地 都 可

進 行 ， 沒 有 一 項 運 動 可 以 同 時 呈 現 如 此 的 多 樣 化 的 面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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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以 騎 乘 自 行 車 之 主 要 目 的「 休 閒、運 動、旅 行 」而 言 ，

透 過 不 同 的 騎 乘 路 線 規 劃 的 地 形 和 景 點 ， 可 衍 生 出 不 同 的 騎

乘 樂 趣 ， 騎 乘 的 過 程 就 如 同 進 行 一 趟 知 性 的 旅 程 。 騎 自 行 車

運 動 就 如 同 是 一 種 享 受 ， 清 新 的 空 氣 ， 四 周 的 美 景 ， 不 僅 達

到 運 動 健 身 ， 陶 冶 心 性 的 目 的 ， 還 可 以 節 能 減 碳 ， 所 以 說 從

事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健 康 省 錢 又 環 保 ， 是 一 舉 數 得 的 運 動 。  

就 自 行 車 運 動 的 特 性 而 言，它 是 一 種 閉 鎖 鏈 ( c l o s e  c h a i n )

型 的 運 動 ， 可 以 有 效 降 低 關 節 壓 力 ， 減 低 關 節 的 位 移 ， 減 輕

關 節 負 載 的 「 低 關 節 衝 擊 性 」 運 動 ， 對 關 節 有 問 題 或 老 年 人

不 適 合 從 事 爬 山 、 上 下 樓 梯 、 慢 跑 球 類 等 「 高 關 節 衝 擊 性 」

運 動 的 族 群 ， 騎 自 行 車 運 動 是 除 了 「 水 中 運 動 」 如 游 泳 外 ，

最 佳 保 護 關 節 的 運 動。自 行 車 運 動，是 下 肢 的 大 肌 肉 群 運 動，

包 括 控 制 髖 關 節 活 動 的 臀 部 肌 肉 群 ； 控 制 膝 關 節 彎 曲 、 伸 直

的 大 腿 前 側 的 股 四 頭 肌 群 及 後 側 大 腿 肌 肉 群 ； 控 制 踝 關 節 活

動 的 小 腿 肌 肉。因 此，騎 自 行 車 運 動 是 強 化 下 肢 肌 肉 與 減 脂，

促 進 脂 肪 燃 燒 最 佳 良 方 ， 而 且 是 有 氧 運 動 中 相 當 有 效 的 方

法 。 自 行 車 運 動 跟 其 他 的 有 氧 運 動 一 樣 ， 可 以 有 效 增 強 心 肌

強 度 ， 有 效 強 化 心 肺 功 能 （ 吳 定 中 ， 2 0 0 8） 。  

自 行 車 運 動 騎 乘 技 巧 中 為 因 應 不 同 的 路 況 及 地 形 ， 必 須

透 過 變 速 來 調 整 齒 輪 比 與 迴 轉 數，齒 輪 比 太 重，迴 轉 數 太 低，

不 僅 吃 力 又 傷 膝 蓋 ， 反 之 齒 輪 比 太 輕 ， 迴 轉 數 太 高 ， 又 浪 費

體 力 ， 要 如 何 調 整 齒 輪 比 與 迴 轉 數 來 取 得 最 佳 騎 乘 狀 態 便 是

自 行 車 運 動 最 迷 人 的 地 方 。 所 以 說 自 行 車 運 動 是 一 項 體 力 、

毅 力 與 智 慧 並 重 的 戰 爭 （ 謝 正 寬 ，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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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自 行 車 的 運 動 傷 害  

 

一 、 運 動 傷 害 的 定 義  

事 實 上 運 動 傷 害 的 影 響 層 面 相 當 廣 ， 輕 者 會 造 成 生 活 不

便 ， 影 響 日 後 的 生 活 品 質 ， 重 者 會 造 成 一 輩 子 的 痛 苦 ， 甚 至

是 威 脅 到 生 命 的 安 全 。 王 順 正 （ 1 9 9 9） 將 運 動 傷 害 分 成 廣 義

的 運 動 傷 害 與 狹 義 的 運 動 傷 害 兩 類 ， 廣 義 的 運 動 傷 害 是 指 在

各 種 不 同 的 身 體 活 動 下 ， 所 產 生 的 身 體 傷 害 皆 稱 之 ， 狹 義 的

運 動 傷 害 則 是 專 指 因 運 動 而 產 生 的 身 體 特 殊 傷 害 情 形 ， 有 別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一 般 身 體 肢 體 的 傷 害 。 駱 明 瑤 （ 2 0 0 8） 則 認 為

運 動 傷 害 並 非 運 動 員 的 專 利 ， 舉 凡 運 動 、 勞 動 或 活 動 造 成 的

傷 害 ， 都 可 稱 之 為 運 動 傷 害 。 在 國 內 外 文 獻 中 ， 隨 著 研 究 對

象 以 及 研 究 方 式 不 同 ， 對 於 運 動 傷 害 的 定 義 也 有 所 差 異 。 茲

以 表 列 方 式 ， 將 有 關 運 動 傷 害 之 定 義 作 比 較 分 析 如 表  2 - 3。  

表 2 - 3  
學 者 對 運 動 傷 害 定 義 一 覽 表  
研究者  年代  運 動 傷 害 之 定 義  
黃彬彬 1979 在運動練習過程中發生對身體運動能力不利的毛病。 
賴金鑫 1983 有一些運動傷害專家認為，有一些由於運動技巧錯誤或

訓練不當所造成的特殊傷害，才是真正的運動傷害內涵。

王百川 1995 認為運動傷害是運動員在運動中所發生的傷害，而重要
的內容都集中在有關肌肉、肌腱、骨骼、韌帶及其他肌

肉骨骼之相關組織。 
李勝雄 1995 受單次性的強大外力作用，或肢體持續反覆性的操作，

以致人體組織及其機能造成破壞或異常的結果。 
Bruce 
Karen 
Dale 

1995 發生在任何運動比賽或訓練中，導致喪失比賽機會或減
少練習時間，並干擾每天正常運作，須求助於專家解決

之傷害即稱之為運動傷害。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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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運 動 傷 害 之 定 義  
鄭雪霏

劉俊昌

黃雅文

黃奕清 

1996 練習或比賽中發生一次內發性或外來性暴力所造成的組
織破壞。 

沈茂雄 1996 凡是在身體運動的過程，所發生身體組織、器官的損傷、
病變或生理障礙都可稱為運動傷害。 

許樹淵 2000 認為在運動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損傷，與運動訓練安
排、運動項目與技術動作、運動訓練水準、運動環境與

條件等因素有關。 
王顯智 2003 任何因運動所造成之傷害，致使影響其當時之運動表現

者均稱為運動傷害。 
吳重達 2004 運動傷害就是發生於運動時的傷害。 

資料來源：為本研究依據文獻彙整 

儘 管 各 學 者 對 有 關 運 動 傷 害 的 定 義 沒 有 固 定 的 敘 述 ， 雖

然 的 定 義 不 同 ， 但 整 體 來 說 ， 運 動 傷 害 指 的 是 因 為 和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而 引 起 的 身 體 組 織 傷 害 。 而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運 動 傷 害 是

以 參 與 自 行 車 休 閒 運 動 、 訓 練 或 比 賽 之 相 關 活 動 ， 因 內 在 或

外 在 的 力 量 作 用 ， 在 身 體 的 內 部 或 外 部 ， 急 性 或 慢 性 ， 運 動

中 或 運 動 後 所 造 成 的 身 體 組 織 傷 害 為 主 ， 與 一 般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非 運 動 狀 態 下 所 受 的 傷 不 同 。  

 

二 、 運 動 傷 害 的 分 類  

運 動 傷 害 的 分 類 方 法 極 多 ， 最 常 見 的 是 分 成 急 性 運 動 傷

害 與 慢 性 運 動 傷 害 （ 李 勝 雄 ， 1 9 9 5） 。 急 性 運 動 傷 害 是 指 一

次 不 管 是 內 發 性 或 外 來 性 暴 力 所 造 成 的 組 織 破 壞 ， 受 傷 者 往

往 記 得 是 在 某 次 練 習 或 比 賽 中 發 生 ； 而 慢 性 運 動 傷 害 ， 指 的

是 累 積 多 次 微 小 傷 害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 受 傷 者 往 往 無 法 指 出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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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時 間 或 地 點 ， 但 最 後 總 會 因 症 狀 嚴 重 到 影 響 其 運 動 能 力

而 被 發 現 （ 賴 金 鑫 ， 1 9 8 3） 。 常 見 的 急 性 運 動 傷 害 包 括 ： 肌

肉 肌 腱 拉 傷 、 韌 帶 扭 傷 、 抽 筋 、 挫 傷 、 骨 折 、 關 節 脫 臼 、 開

口 創 傷 等 ， 如 因 路 況 或 操 控 不 佳 導 致 摔 車 造 成 之 傷 害 多 屬 此

類 。 常 見 之 慢 性 運 動 傷 害 有 ： 慢 性 肌 腱 炎 或 骨 膜 肌 腱 炎 、 肌

腱 鞘 炎 、 化 骨 性 肌 炎 、 關 節 炎 、 滑 液 囊 炎 、 疲 勞 性 骨 折 、 急

性 傷 害 處 理 不 當 等 ， 如 自 行 車 透 過 把 手 、 踏 板 及 坐 墊 與 人 體

接 觸 ， 並 影 響 騎 車 姿 勢 ， 透 過 這 些 長 時 間 的 接 觸 、 姿 勢 固 定

不 變 與 重 複 性 高 的 動 作 所 造 成 之 傷 害 。  

本 研 究 依 照 受 傷 的 情 況 或 症 狀 的 病 史 來 區 分 ， 將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類 型 分 為 累 積 性 運 動 傷 害 和 急 性 運 動 傷 害 兩 種 。  

 

三 、 自 行 車 常 見 的 運 動 傷 害  

藍 智 騰 、 陳 振 能 與 何 紹 彰 （ 2 0 0 1） 認 為 運 動 傷 害 的 原 因

主 要 是 有 外 力 引 起 的 傷 害 及 累 積 性 的 傷 害 ； 如 跌 倒 、 撞 擊 等

為 外 力 所 引 起 ， 而 長 期 過 度 使 用 某 一 群 肌 肉 、 長 期 持 續 同 一

種 姿 勢 生 活 或 運 動 則 會 引 起 累 積 性 傷 害 。 張 特 彰 、 賴 仲 亮 、

蔡 明 妙 、 呂 傳 欽 與 許 碧 珊 （ 2 0 0 9） 指 出 騎 自 行 車 引 起 的 傷 害

包 括 累 積 性 傷 害 和 急 性 傷 害 。


